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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男职工增设带薪陪产假的目的是减轻女性的育儿压力,削弱用工单位在家庭生育周期对男

女职工的性别歧视。陪产假概念的提出,让长久以来受到生育歧视的职业女性找到了“出路”。在男女

平等的基本国策下,男职工的带薪陪产制度从职业女性实际受到的社会压力和男性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双重基础上设立,最终发展成为有法可依的制度。但实践中该制度由于没有法律明文的支撑,实施过程中

存在用工单位侵权责任瑕疵、故意或过失侵权及对男职工保护不足或对女职工保护过度等合法性危机。

明确“男性带薪陪产制度”设立目的,全面理解其规范内容和保护层级,为相关法律法规能够被充分有

效地履行实施,确立男性带薪陪产假权益保障立法条款,及其他充分有效配套保护义务,将是未来修法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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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adding paid paternity leave for male workers is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women's 

parenting and weaken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in the family birth cycle. The 

concept of paternity leave enables professional women who have long been subjected to reproductive 

discrimination to find a "way out". Under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paid paternity system for male workers was established on the dual basis of the social pressure actually caused 

by 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men should bear, 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 system 

with laws to follow. However, in practice, because there is no legal support of this system, there are 

legitimacy crises in the defects of tort liability, 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infringement of employers, and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male workers or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female workers. It will clarify the purp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le paid paternity system", fully understand the standard content and protection 

level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ull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protection of male paid paternity leav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full and effective supporting protection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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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具有生育功能是自然赋予女性的特殊社会功能。社会

发展、文化传承都离不开人类的繁衍。随着全民思想的逐渐开

放,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生育权也是女性不容侵犯的人身

权利。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意味着

任何法律法规政策都不允许侵犯人的自主权利,自然包括生育

权在内。然而为了保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缓解社会老龄化问

题,与其完善女性生育的补助政策,不如从缓解女性生育压力方

面入手。 

面向男职工增设男性带薪陪产政策是缓解女性生育压力的

良性选择,经粗略统计,女性生育压力来源主要分为经济压力、

就业压力和晋升压力三大类别,究其原因是男女在生育周期的

待遇不平等。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女性在

社会保障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扶持,例如用人单位投保生育险、带

薪产假、产假延长等。但正因为招收女职工有如此“昂贵”的

代价,许多用人单位才不愿聘用女职工,甚至个别行业因此存在

严重的性别歧视,导致现代女性普遍选择不婚、不育以谋求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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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平稳”,从而使社会进入更新慢、老龄化严重、发展停滞、

思想固化甚至老化的恶性循环。本文将从社会学和法学角度出

发分析男性带薪陪产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 生育周期男女待遇不平等引发了就业问题上的社

会矛盾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基本国策,1982年被正式写入宪法,至

此“生育”这一自然生理现象与国家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问

题正式建立起了联系。我们不可否认“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

个子女”的政策对人口结构的积极影响,但随着独生子女政策

的施行,全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倾斜,人口老龄化将是我们接下

来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从2016年的二孩政策出台,“国家提倡

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到2021年《人口计生法修改拟明确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发布,优化生育政策无疑是

解决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举措[1],但

我国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已有数年,三孩政策也已出台一年有

余,其效果并不明显,归根结底是生育行为的主体——育龄女

性的生育意愿。 

随着女权主义兴起,保护妇女权利受到各界重视,相当一部

分学者也为完善妇女权益保护提供立法建议、制度完善建议等。

妇女作为特殊社会群体因其具有的生理结构获得了多方照顾和

特殊对待,随着生育权概念的提出,生育权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为了让妇女安心生育,缓解生育给妇女带来的经济压力与生理

压力,国家出台了多种保护女性孕期、哺乳期合法权利的法律及

政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修正)》第五十四

条和第五十六条对于生育津贴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2018修正)》第六十一、六十二和六十三条关于女性生育周

期特殊保护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以鼓励年轻女性生

育。但由国家政策落实到具体执行的法律法规在消除女性生育期

间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尽快解决社会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上未免

显得太急功近利。我国即将进入全面三孩时代,但前二孩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继续,主要表现为因女职工在生

育周期的法定长假期与男职工自选陪产假的强烈对比导致的用

工单位在招聘和委任上的性别歧视。现代社会女性多强调独立自

主,年轻女性不愿生育大多是认为生育会影响个人发展。在入职

面试上女性面试者多会被问道：“您是否已婚？是否育有子女？”

而男性面试者普遍不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用工单位宁愿选择条

件相对较差的男性职工,也不愿选择用工成本高的较优秀的女性

职工,这是现代社会大多用工单位的招聘现状。 

在现代男女在生育周期法定待遇不平等的前提条件下,笔

者认为用工单位此番做出的是“合理”的选择。女职工在生育

周期依照法律规定应享有90天以上的产假,并同时享有生育津

贴补助,但由此所形成的全部成本(无效成本、管理成本)和损失

(离岗损失、机会损失),均由用工单位承担[2]。若因此产生了停

工损失,影响了用工单位的正常周转和运营,用工单位同样有把

责任推在受保护的女职工上的风险,也很可能因此作出不考虑

女职工升职加薪,在重要岗位担职等决定影响女性的事业发展。

但如若用工单位在女职工生育周期侵犯了其合法享有的权益将

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也会因此受到

道德的谴责而使信誉一落千丈,这是否是导致用工单位在 初

聘用时男女歧视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非缩

减妇女权益保障范围,妇女既然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就理应拥

有相对应的特殊权益,但是若只有妇女具有特殊权益的保护而

男性没有相应的“聘用代价”会导致就业竞争的天平过度倾斜,

不仅不利于遵守提倡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扩大社会矛盾,也会

直接影响“三孩政策”的落实,从而导致社会进入国家鼓励女性

生育－用工单位歧视－育龄女性选择丁克－社会老龄化加剧的

恶性循环。 

2 男性带薪陪产制度的建构对消除社会矛盾、推动

全面三孩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女性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职能。面

对生育第三个孩子,职业女性特殊的社会身份,照料时间投入、

职业发展以及观念等因素影响了生育意愿[3]。很多职业女性,

面临着就业与生育平衡困境。生育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照

料孩子的重责又该谁来担负[4]？如上文所述,男女职工在生育

周期的待遇失衡将会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直接反作用于“三孩

政策”的具体实施,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三部分第十条第二

款规定：“对母亲,在产前和产后的合理期间,应给以特别保

护。在此期间,对有工作的母亲应给予有薪休假或有适当社会

保障福利金的休假。”大多数国家响应国际劳工组织的号召,

逐渐重视女性权益,提高女性生育的福利待遇,我国作为国际

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反其道而行之缩减生育福利显然不

合常理。因此消除男女社会差异的优化方式便是提高男性在

生育周期的福利。 

为证实笔者观点,笔者于2022年9月19日至9月24日采用自

行设计的问卷进行线上调查。本次调查以问卷星为工具,采用微

信分享问卷链接等方式,以育龄未育男性(182人)和育龄未育女

性(245人)为调查对象,共发放450份问卷,剔除23份无效问卷后,

对427份问卷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2.1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如男性强烈 

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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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的样本后,有多胎生育意愿的共100例,仅占比

45.05%。由此可见在仅以个人意愿为基准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育

意愿不如男性强烈。 

2.2多方因素影响女性生育意愿 

如表2所示,调查对象中认为工作与育儿具有矛盾冲突的女

性占比高达72.24%。结果分析,事业成为了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

重要原因。现代女性在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劳动,参与社会生活与

花费时间精力怀孕、生产、哺乳、育儿的双重选择中产生了矛

盾,而随着“女权主义”[5](本文“女权主义”均指“社会主义

女权主义”,强调的是女权主义和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即在社会主义大环境下力求全方位消除男女待遇差异。参见[5]

李勇.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看反代孕合法化的必要性[J].哲学

动态,2022(03):72-81.)思潮的兴起,更多女性为在全人类层面

上实现男女平等作出了以事业为主,生育为辅的选择。 

 

2.3多数男性有无法兼顾工作与育儿的担忧 

 

如表3所示,同女性对象数据类似,认为不能同时兼顾工作

和与育儿的关系的男性人数居多,占比达到66.74%。在已知调查

对象中女性生育意愿不如男性强烈的前提下,对比图2和图3的

条形图可知男性对无法兼顾工作与育儿的担忧更甚。在现实中

男性被赋予经济职能,女性偏重负责日常照料的家庭两性分工

中,“身为重要家庭成员的父亲的长期缺席是导致女性过劳身心

体验的重要原因”[6]。由于没有可休带薪陪产假的法律意识,

多数男性在妻子生产休假期间抱有“总要有人出门挣钱”的心

态,既有可能缺失子女成长过程的家庭教育,也可能对在生育期

间的女性造成经济和情感压力。 

2.4大多数人期待可以在生育问题上消除男女差异 

如表4所示,此次调查共有355人选择了期待在生育问题上

消除男女差异,占调查对象总人数的83%。对于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各地方有关男性陪产假(地方条例中或称护

理假)的规定各有不同。例如天津市规定男职工享受十五日的陪

产假；黑龙江省规定男职工享受护理假十五日,特殊情况可以参

照医疗单位意见适当延长；辽宁省规定男职工享有护理假二十

日；北京市则仅针对晚婚晚育的男职工以三十天奖励假的形式

规定。可见各地方的经济、人口结构、在岗职工需求量等不同

因素也会作用在男职工的陪产假规定上。如图5所示,在普遍规

定陪产假为15天左右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人仍希望男性可以享

有一个月或以上的假期。 

 

 

由于男性不具有生产的能力,在“人类繁衍”这一社会行

为上男性仅能承担养育和传承的责任。而职业女性同时肩负

着“社会劳动”和“人类繁衍”两项重任,具有特殊的社会身

份。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几个世纪以来,寻求平等是“女权

主义运动”的 终目标。女性会在社会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

遵循着女权主义的观点,让社会认识到女性存在的价值和重

要性[7]。由此不难认为,为达到消除性别差异,拥有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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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这一目的,许多女性会忽略“人类繁衍”这一重任,

以求在“社会劳动”上可以享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从而忽略

甚至放弃生育。从家庭两性分工角度来看,在一个完整的家庭

中父职角色也是必不可少的。根据中国传统家庭的形象往往

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负责经济来源,母亲负责持家育儿,

似乎是合理分工,但这种家庭模式也随着职业女性数量的增加

逐渐产生偏离,引发家庭矛盾。“父亲”这一角色的缺失也对新

生子女成长有所影响。 

综上所述,在家庭生育期间男性能拥有近似女性的福利待

遇,不仅能缓解女性生育的压力,让男性也参与到子女的成长教

育当中,同时能侧面缓解用工单位因同等条件下雇佣男女职工

成本不同导致的性别歧视。建立一套男性可以在家庭生育周期

能付出近乎等量的时间陪伴妻子和新生子女,并且家庭不会因

男性参与其中而受到经济重创的完整的制度是笔者为之努力的

目标。 

 

3 增设男性带薪陪产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及立法

建议 

3.1现有立法不足以对男性带薪陪产提供法律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七章

第六十一条和六十二条对女性在生育期间所应享受的特殊待遇

和休假福利做出了特别规定,同时在第九章第七十三条中规定

了生育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六章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职工应当

参加生育保险,但未对性别作出规定。同法第五十四条对生育保

险待遇做出了规定,其中既包括生育医疗费用,也包括了生育津

贴,但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却对生育津贴的受众对象为女职工做

出了明确规定,男职工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却未做出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五条在立法上规定了各地方可依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设立父母育儿假。虽然各地方为男性也设立了相应

的生育福利,但大多体现在休陪产假上,且缺乏明确法律约束,

更多是地方响应国家立法号召、减轻女职工生产和育儿压力而

设,或用工单位为体现人文关怀而设,全国很难做到统一标准,

也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救济制度。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的陪产制度,

从以下几个实践角度来看,值得我们反思。1对用工单位无法形

成有效的制约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已有的法律中对于男性的

带薪陪产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以辽宁省为例,根据《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辽宁省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其中第十九条规定男方享有护理假二十日。但《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中仅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相应国家工作人员有

了一定的约束,《条例》中更是未规定若用工单位违反条例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在侵权法上,一旦用工单位违反《条例》未按规

定设立陪产假,或在男职工陪产期间出现未按规定发放薪资等

行为,其行为就可能被定性为“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行为。

该侵权行为虽较特别,但其成立亦须具备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

须违反他人保护之法律,须侵害被保护之权益,须发生损害,须

有因果关系,须具违法性,须有故意过失[8]。其中“须发生损害,

须有因果关系”在男职工享有带薪陪产假的问题上很难界定。

一般男职工享有的带薪陪产假仅占女职工带薪产假的七分之一

左右,辽宁省内用工单位普遍规定男职工可在妻子孕期、产期及

月子期间任选二十天休假,因此发生的实际损害(未尽到丈夫、

父亲应尽的义务,给予妻子生产哺乳压力等)和造成的原因不仅

是用工单位的责任过失,男子工作为陪产假申请人本身也应对

其造成的后果负责。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

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

察,各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可依据《劳

动法》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对未按规定设立假期的用工单

位进行行政处罚。但以大连市为例截至目前未有过因用工单位

未按规定设立带薪陪产假而进行的行政处罚。在没有明确法律

规定和先行判例的情况下,男职工如何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权益

被侵犯？而用工单位因未按规定放陪产假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往往具有瞬时性,也不具备保留侵权证据的条件。同时在男性主

要承担起“养家糊口”责任的社会大背景下,用工单位带薪陪

产假制度设立不当造成的侵权也不受重视,因而导致用工单

位违反《条例》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综上所述,用工单位的

侵权行为难以成立,致使原本为减少女性生育压力,实现生育

－人口－就业良性发展而设立的男性带薪陪产制度无法得到

有效实施。 

3.2男职工生育保险中所包含的生育津贴无法有效兑现 

我国立法者在《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三条和五十四条规定,

用工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本人无

需自己缴纳。同时规定了若职工配偶未就业,则按照国家规定享

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此条

法律条文的法律解释为男职工和女职工均需用工单位为其缴纳

生育保险费,已缴纳的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其中待遇既包含

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但法律实践方面往往表现为仅女职

工可享受保险报销的规定范围内的医药费,未就业配偶为女性

时才可适用第五十四条规定。 

目前我国较为权威的学者在对生育保险的学理解释上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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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提及男职工的津贴待遇如何兑现,大多停留在“生育津贴是

指女职工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失去工资收入,由社会保险

机构定期向其支付的现金补助。主要是用以保障生育职工和

婴儿的日常生活[9]”这一认知上。这种认知约等于承认在家庭

生产周期对孕妇的日常照顾和婴儿的日常照顾均应由母职角

色完成,致使“父职”角色不仅失去了存在感,甚至失去了掌

握家庭经济来源这一职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女职工享受产假期间可享受国家规定的生育津贴,有关

男职工的生育津贴没有特殊情形规定,如若男职工对得到的

生育津贴有异议,则仅适用于第三款“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关于生育津贴的具体发放金额也没有统一标准,如果职工

不深究,用工单位既可能采取生育补助的形式发放,也可能以月

嫂费用报销的形式发放,与此同时对在此期间的职工“绩效奖”

和“全勤奖”是否需要扣除,扣除多少,用工单位也具有“ 终

解释权”,这样既不方便统一管理,也缺乏救济方式。根据典型

案例2016年北京市“张小姐与某公司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案”,

以及2019年无锡市“李某与某摄影部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案”的

判决结果来看,生育津贴的有关规定在司法适用上体现为“不得

低于本人产假前的工资标准,如有差额需用工单位补足。”则是

否可以认为男职工在享受陪产假的同时也适用于“不低于本人

陪产假前的工资标准”的生育津贴规定？社会不应期待职工在

生产恢复和育儿期间花费大量精力计算休产假、陪产假期间的

生育津贴和放弃休假能得到的绩效奖或全勤奖之间的得失,因

此笔者认为也应有专门职能部门负责监督用工单位是否在职工

家庭生育期间有经济侵权行为。 

3.3生育周期男女待遇差异过大可能会导致对女性“过度

溺爱” 

《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女方除享受

国家规定的产假(不少于九十天)外,增加产假六十日,但男方仅

享有护理假二十日。换言之每一胎生育女性的假期时长大约可

达到男性的7.5倍,对于仅有用工需求的单位明显男职工相比于

女职工有更大优势。对此笔者查询了辽宁省统计局官网,根据已

发布的2020年统计年鉴制作如下统计图： 

 

 

年失业女性占比降至近年来的 低点。 

从表6近20年的调查数据中可看出,2004年失业女性占比达

到顶峰,然后呈持续下降状态。2006年以来失业女性占比平稳维

持在50%上下,近十年一直保持未超过50%的状态。2009年8月《劳

动法》在关于男女应有平等就业机会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受新思

潮的影响,“80后”的职业女性也不断增加,2013对比表6和表7

数据可初步得出出生率与职业女性的增加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大致呈现成反比的状态,由此可推断出生率和女性从业确实存

在相互影响制约的情况。女性在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期间高强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都将力

不从心,用工单位也会在实践中考虑到这一因素。面对既需要特

殊保护,又不能严格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国家规定的至少90天的

产假,不排除二胎、三胎和特殊生育手术的可能性的女性求职者,

仅在妻子生产期间有自由选择是否休陪产假的男性求职者才是

绝大部分工作岗位的自然选择。因此如若法律法规对男性的陪

产假政策不加以规制,极大可能造成用工单位在雇佣时就会存

在性别歧视,在往后工作中委任重要岗位负责人等情况中也会

斟酌女性职工的生育情况。 

 

 

如表8所示,由于近年来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均负担老年

系数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口总数达2.1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5%,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 多的国家,国家卫健委称2035年我国

或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为提高生育率,减轻老龄化的社会

负担,生育的重担 终会落实到职业女性的身上。修正我国现

有生育相关立法,增设男性带薪陪产制度,有利于协助育龄女

性平衡工作与生育的关系,减轻生育给职业女性带来的不利

影响,缓解就业性别歧视状况,使育龄职业女性相信国家会给

予 后一层保障。 

3.4男性带薪陪产制度配套法律法规完善 

3.4.1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修订 

我国《劳动法》自1994年发布以来就有重视女职工保护的

相关立法,两次修改及后续的法规、规章的补充完善将各个时期

对女性的保护制度逐渐有规则有体系地建构起来,足以证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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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女性权益的日渐重视。用工单位也因为法律的规制开始重

视对女职工的保护,如此看来在立法层面上加入男性陪产方面

的条文就显得十分必要。从前文分析来看,国家提供男性带薪陪

产制度的建构保障具有多重理论逻辑内涵,包括分担令男性能

承担起家庭育儿责任、分担女性的生育重担,以及推动性别平等

等方面[10]。根本上来看男性带薪陪产制度可分为休陪产假和在

休陪产假期间保证经济来源两方面。 

有关我国男性带薪陪产制度的建构在国家立法层面主要有

《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三个部门法。《劳动法》

总则中明确指出其设立目的之一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

整的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作为一部专门

为劳动者权益而设的法律《劳动法》在第六十一条至第六十三

条对女性生育周期的权益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从法律实践上来

看效果显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重视女性的生产权

利,因此为保证男性的陪产权益也受到重视,在《劳动法》中也

应当加入原则性指令。根据对全国各地方的普查结果来看,可直

接增加条款“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期间享受不少于十五天产假”,

以此保证陪产制度中假期的兑现。 

《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福

利待遇,其中第五款明确规定了生育符合社会保险情形。作为

一项委任性规则,在基本法《社会保险法》中第六章明确规定

了生育保险的相关情形。如上文所述,第五十四条规定大多只

能在未就业配偶为女性时才可兑现,计划生育等医疗费用本

文暂不考虑,而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女职工享受产假时可

享受生育津贴,男职工的生育津贴仅能算作“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情形”。此款规定虽在实践时会依据地方经济状况不同

而灵活规定,给了地方政府依自身情况自由调节的空间,且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中规定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医疗保险

基金以方便统一征缴和管理,但由于《意见》发布时间较近,

具体操作还需各地方层级监督,因此若在《社会保险法》中不

加以明确规定此条文也可能成为部分社会保险机构或用工单

位在男职工陪产期间延迟发放、数额不足甚至不予发放津贴

的抗辩理由。 

3.4.2地方性法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作为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直接依据的部门法,对生育方面产生的社会问题做出了 直接

的法律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 新修正版相较2015

年在第二十五条上增设了“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

儿假。”作为第二款,此举无疑是在父母共同育儿的问题上的一

个重要创新,也为男性的陪产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样以辽宁

省为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紧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

步伐进行了修正,调整完善了生育奖励保障措施,依据辽宁省实

际情况为男职工设立了二十日护理假,且强调了休假期间工资

照发,福利待遇不变。但这种设立陪产制度的方式仍然存在问题,

其中亟待解决的主要总结为以下两点： 

(1)不同于女性的产假,男性的陪产假不具有必要性。生产

是女性独立的生理活动,归根结底丈夫陪产是为尽到做丈夫和

父亲的责任,不把“传宗接代”一事全部抛给女性,也体现了男

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因此陪产制度在实践中除了有用工单位

侵权导致的权益无法兑现,也存在男职工自愿放弃陪产福利的

现象。 

(2)女性在孕期会有明显的外貌变化,但在男性身上无法体

现。换言之,女性无需登记、申报等流程便可让周遭发觉自己正

孕育新生命,但男性转为父职还需主动申报或新生儿上户口时

才可知晓。用工单位若不关心男职工的个人生活也会出现无意

中侵犯其陪产权益的现象。 

建构男性带薪陪产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消除在生育问

题上的男女差异过大问题,若仅在立法上规制用人单位不得侵

犯男职工的陪产权利,却仍给予男职工本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因用工单位并不被允许强制询问职

工家庭隐私情况,妻子怀孕是否也属于隐私情况的界限模糊,地

方立法不得不从其他方向着手对男职工本人加以规制。考虑到

以上因素,笔者建议地方政府带头建立职工之间监督机制。在男

职工休与不休陪产假的待遇相差无几的前提条件下选择不休的

主要原因应当是责任心不强,望以工作躲避家庭等原因。职工之

间处于友好或竞争关系均可互相监督,匿名举报给用工单位,侧

面强制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期间陪护。若用工单位不予重视、不

予采纳,则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匿名或实名举报至卫生

监督健康主管部门,由部门依法处理。 

4 结语 

建构男性带薪陪产制度公法调节的原则体系可以明确公权

力调节的范围,构成一道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边界
[11]。关于我国人口问题国家领导人在二十大中强调：“我国十

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

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

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

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

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为消除长达数千年的性别上的歧视,

在男性女性负有的社会责任上寻找到平衡点是需要我们不断摸

索前进的方向。在陪产假制度问题上,各项政策、制度的修改完

善也不应当操之过急。探索实现减缓用工单位性别歧视,保护女

性工作权益的有效路径,结合地方经济、居民个人素养和实际人

口结构分区域改革,加强政府政策、居民教育和地方经济等领域

的支撑,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改革,建构符合我国国情

的陪产制度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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